
关于实施《上海市展览业管理办法》的若干意见 

（试行） 
  

按照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展览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 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根据《管理办法》的责任分工，各相关单位或部门须结合各自的职责和规定，

完善和细化相应的管理措施，做到分管部门明确，专职人员落实，管理职责清楚，

操作程序健全。 

1、市外经贸委：负责对本市展览业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并承担经济技术类

国际展览项目的审查和全市国际展览项目审查的协调工作。 

2、市科委：负责科技类国际展览项目的审查。 

3、市教委：负责教育类国际展览项目的审查。 

4、市经委：负责对本市国内展的统筹规划和协调。 

5、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市消防局、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容环卫局等单位

应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各自的管理职能，分别完善和细化有关市场监

管、安全防范、交通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障等项措施。 

6、上海海关、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展

览的出入境展品进行监管。 

7、 是会展行业协会须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行业协会章程，在行

业自律、展览评估、数据统计、展览咨询、规范经营以及行业服务等方面提出具

体意见。 

二、建立小组，形成合力。 

建立全市展览业管理的联络小组。 

由市外经贸委牵头，市经委、市科委、市教委、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市消

防局、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容环卫局、上海海关、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是会

展行业协会等作为成员单位，有成员单位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需要时，还可邀

请有关单位参加会议。市外经贸委贸易促进处作为协调小组日常工作机构，承担

协调管理工作。 



协调小组的主要任务： 

一是制定本市展览业发展规划； 

二是协调、解决展览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三是研究加快本市展览业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四是其他需要商议和协调事宜。 

联络小组将定期开展工作，原则上一季度召开一次会议，集中研究本市展览

业管理工作。 

三、细化措施，规范操作。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在各主管单位提出的各项具体意见和措施的基础

上，将由市外经贸委会同有关单位汇总制定本市国际展和国内展的管理细则。 

1、由市外经贸委会同市科委、市教委等单位，起草制定《上海市国际展览

项目审查实施细则》，制定审查原则，明确审查内容，规范操作程序，协调审查

项目，公布审查结果。 

2、由市工商局起草制定《关于本市展览场馆备案的实施意见》，明确备案

内容和程序。 

3、由市外经贸委会同市工商局、市会展行业协会起草制定《上海市展览场

馆租用示范合同文本》，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4、由市会展行业协会起草制定上海市展览行业自律规定，遵守市场规则，

提倡行业自律，鼓励公平竞争，促进市场发展。 

四、突出抓手，强化管理。 

1、举办展览（包括国际展、国内展）均须实行场馆单位向工商管理部门备案

制度。即由展览场馆依据场地租用合同至所在区工商局进行备案。各区工商局在

备案后 5日内报市工商局汇总。市工商局每月将国内展备案情况抄送市经委，国

际展备案情况抄送市外经贸委，由市经委、市外经贸委分别在中国上海网站进行

公布。 

2、推行国际展览项目的评估机制。在市外经贸委的指导下，市会展行业协会

协助做好国际展览项目的评估工作，包括制定评估标准及组织第三方对本市国际

展览项目进行评估并公布。 



3、设立展览咨询和投诉电话。由市外经贸委利用已有的声讯服务中心，设立

统一的咨询和投诉电话，接受政策咨询，受理各类投诉。市外经贸委按照《管理

办法》的职责分工将投诉内容分送至相关管理单位进行答复和处理。 

4、建设展览企业诚信体系。由市会展行业协会依靠各相关管理单位，收集汇

总各单位提供的展览企业违规经营信息，并及时公布。 

5、建立本市展览项目信息平台。在中国上海网站建立展览平台。由市外经贸

委牵头，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提供信息，定期发布。信息平台主要公布政策法规，

展览信息（国际展览审查结果、国内展场馆备案情况）、不诚信经营信息、展览

会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优秀展览项目名录等，同时设立投诉信箱。各成员单位提

供的信息在中国上海网站公布，还可以在本单位网站公布。 

6、加强重点展览、大型展览的现场监管工作。对于重点展览以及面积在 50000

平方米以上的展览项目，主办单位应请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知识产权局、市

市容环卫局、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单位派员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进驻现场，

实施监管。 

五、汇编手册，组织培训。 

1、将《管理办法》以及各主管单位制定的各项意见、措施、细则等汇编成册，

作为本市展览业管理手册。 

2、开展全市展览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会同有关单位组织行业内及教育

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对展览企业和场馆单位负责人实施集中培训。同时，建立对

从业人员的培训机制，以规范展览市场，规范经营活动，规范从业行为，确保各

项措施落实，促进本市展览业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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